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2016-2017 年度家長通告（第 24 號）(中六級適用) 
 

中六級畢業考試及之後的安排  
 

1.  本校定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至 24 日、 2 月 6 日至 7 日及 9 日至 10 日舉行中六級畢

業考試。  
 

(a)  考試期間學生須於上午 8 時 5 分之前回校，出席操場早會；同學如全日無需應

考，則無需回校。 (有關放學時間，可參閱考試時間表。 ) 
 

(b)  考試結束後同學可離校，亦可留校溫習。同學可在圖書館温習至下午 5 時，然

後繼續温習至晚上 9 時 30 分 (使用規則見《學生手冊》第 33 至 34 頁 )，(溫習地

點見附件 )。中午期間同學可離校外出午膳。  
 

(c)  同學如在某天只需要應考上午的第一節考試和下午的考試，可自行決定於當天

第一節考試後離開學校抑或留校溫習、午膳。同學須按考試時間表於下午指定

時間回校出席考試。  
 

(d)  學生如在某考試日整個上午無需應考，只需下午應考，則無需於當日上午回校。

學生必須按考試時間表於下午指定時間回校考試。  

 

(e)  英文、中文 (卷四：說話 )共有兩節考試。  
 
 
 
 
 
 
 
 
 
 
 
 
 
 
 
 

(i)  同學須準時到紅磚操場點名，否則當遲到論。  

(ii)  第一節及第二節的考生名單將於 1 月 9 日 (一 )或之前上載至學校網頁，供家

長或同學查閱。  

 

 

 

------------------------------------------------ -------------------------------------------------------  

 

 

 

 

 

 

2 月 7 日(星期二) 2 月 10 日(星期五) 

英文 

    (卷四：會話)   (2 小時 45 分鐘) 

集隊地點：紅磚操場 

8:00 am 預備鐘聲 

第一節於 8:10 am 集隊 

(第一節的同學須如常準時出席早會 )  

第二節於 9:45 am 集隊 

中文 

(卷四：會話)  (3 小時) 

集隊地點：紅磚操場 

第一節於 1:10 pm 集隊 

第二節於 2:20 pm 集隊 



2.  儲物櫃  
 

(a)  同學須於 1 月 11 日（星期三）放學前將儲物櫃內所有書本及筆記帶返家中溫習，

預備考試。儲物櫃須保持敞開，方便學校職員檢查。  

(b)  考試完結後，同學可繼續使用儲物櫃至 2 月 22 日。 2 月 22 日放學前，同學須

清理儲物櫃所有物品。 2 月 24 日為最後上學日，同學當日將終止使用儲物櫃。 
 

3.  因惡劣天氣引致考試延期  
 

學校考試期間如因緊急事故（如熱帶氣旋、持續大雨及雷暴等）必須停課，該

日的考試科目將在另行通告的日期及時間補考，時間表內其他各科考試的時間則維

持不變，如期舉行。 台端可瀏覽本校網頁 (http://www.lws.edu.hk）「最新消息」查

閱有關考試的最新安排。  
 

4.  學生在考試期間不得無故缺席。在一般情況下如因病請假，不論日數，須呈交家長請

假信及醫生證明書，申請補考，補考不會扣分。若欠其中一樣，補考分數以九折計算。

若沒有家長信請假信或醫生證明書，則不獲補考。  
 

5.  學生若無故遲到超過 30 分鐘，校方有權取消該學生是次考試的機會，或另行計算該學

生在該科目考試取得的分數。  
 

6.  考試規則  -  見《學生手冊》第 33 至 34 頁。  
 

7. 以下假期，同學無需上學：  

(a)  1 月 16 日、 2 月 8 日、 13 日至 15 日為溫習日。  

(b)  1 月 25 日至 2 月 5 日為農曆新年假期。  
 

8. 試後上課日  

  2 月 16 日 (星期四 )至 24 日 (星期五 )為中六級畢業考試後上課日，同學須回校「對

卷」，檢討畢業考試各科的成績及答題表現。此外老師亦利用這些上課日與同學深

入討論考試策略、答題技巧及其他重要應試事宜。  
 

  同學的上課時間及地點和集隊點名等安排將如常進行。  
 

9.  中六級留校溫習安排  
 

學校將於中六級畢業試至中學文憑試結束期間開放給中六級同學在課餘時間

 溫習，準備應考文憑試，詳情見附頁。  

  

懇請  台端囑咐  貴子弟於 11 月 24 日（星期四）或之前將回條交予班主任。  
 

此致 

貴家長 

  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   

  校長啟  
2016 年 11 月 22 日  

------------------------------------------------ -------------------------------------------------  

家長回條  (家長通告第 24 號 ) 

(11 月 24 日（星期四）或之前將回條交回班主任 )  
 

本人及敝子女已知悉家長通告 (第 24 號 )有關中六級畢業試及之後的安排。  
 

 

家長／監護人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 ___________________ 


